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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  戴玉忠 

2011年8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初审了刑事诉讼

法修正案草案（以下简称“修正草案”），并在会后广泛征求对“修正草案”的意见。

现就“修正草案”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。 

一、关于“修正草案”中使用“司法机关”一词的问题 

“修正草案”第3条最后一款规定：“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委托后，应当

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”。“修正草案”第11条、第23条、第45条也有“司法机

关”一词。这样使用“司法机关”一词有如下问题： 

（一）“司法机关”包括的主体不明确。实践中，有人认为“司法机关”是指法

院；有的人认为是指法院、检察院；也有人认为，“司法机关”是指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察院、公安机关。在西方，实行“三权分立”或议会制的国家，司法机关就是指法院。

“修正草案”用“司法机关”一词，包括哪些机关，主体不明确。······（正文见附件） 

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报送） 

正文：附件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（草案）若干问题探讨 

  

 


